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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教師評核指標表 
壹、教學評量： 
一、基本項目 (若 T1合計未達 35分，精進項目分數不予採計) 

(T1) 教學規範：基本分數 50分，如有下列之情形則予以扣分。 

評核指標 評量方式 說明 系統所屬單位 資料維護單位 檢核單位 

T1-1 課程綱要與進度

表 

課程綱要與進度表未上網完成填寫、逾期

或遺漏者，每課程扣 2分。 

以 50分為基本分數進行扣分 

課務組 

護理實習組 

課務組 

護理實習組 

教務處 

護理系 

T1-2 按時授課 

課程應於規劃時間進行授課，並依規定進

行點名、調課、代課、補課、監考，若有

不符學校程序規定者，每次扣 3分。 

課務組 

護理實習組 

課務組 

護理實習組 

各系所 

護理系 

進修部 

T1-3 學生成績轉入 
逾期轉入學生成績者，每課程每次扣 2分。 註冊組 

護理實習組 

註冊組 

護理實習組 

教務處 

護理系 

T1-4 教學評量輔導 

教學評量評點小於 3.5(不含)之受輔導教

師，且未繳交課程改善計畫表者，每課程

每次扣 3分。 

教資中心 教資中心 各系所 

T1-5 期中、期末試題與

解答 

教師應依規定完成成績考核與評量。若因

個人因素，導致學生成績評定錯誤，於教

務會議提出「成績更改申請單」，每課程每

次扣 2分。 

註冊組 註冊組 教務處 

T1-6 其他教學異常事

件 

師生反映或有相關資料顯示以上列舉項目

之外的教學異常，並查證屬實，違者每次

最高扣 3分。 

課務組 課務組 課務組 

二、精進項目： 

(T2) 教學方法： 

評核指標 評量方式 說明 系統所屬單位 資料維護單位 檢核單位 

T2-1 數位學習平台輔

助教學 

凡使用數位學習平台 (E-Learning)之教

材、討論區、測驗等任一項互動式功能且課

程狀態為開課，則採計該課程。 

運用平台之課程數/總開課

數(百分比)，80%(含)以上加

10分；30%(含)-80%加 5分。 

教資中心 教資中心 教資中心 

T2-2創新教學 依「創新教學補助及獎勵辦法」成果報告審 分數累積 1-50分者，以所得 教資中心 教資中心 教資中心 



 

評核指標 評量方式 說明 系統所屬單位 資料維護單位 檢核單位 

核結果給分。 

 該門課之教學評量成績須達 4.0 分以

上。 

 執行微型/前導/深化創新教學分別以

5分/10分/25分為認列上限。並依成

果報告審查分數給分：90 分以上認列

100%；80-89分認列 90%；70-79分認

列 80%；60-69分認列 70%；60分以下

不予認列。 

 若為共同授課之課程，則由授課教師

自行分配給分比例。 

 累計分數達 50分以後，以階段性折扣

給分。 

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累積

達 51-75分者，以 50%給分；

分數累積達 76-100分者，以

25%給分，以此類推。 

T2-3 教學輔助工具製

作 

依「補助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辦法」成

果報告審核結果給分。 

 成果審查分數 90分以上，認列 10分；

89-80分，認列 8分；79-70分，認列

6分。 

分數累積 1-20分者，以所得

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累積

達 21-40分者，以 50%給分；

分數累積達 41-60 分者，以

25%給分，以此類推。 

教資中心 教資中心 教資中心 

T2-4使用自編書籍 

自編教科書導入課程使用，每件加 10分。 

自編參考書導入課程使用，每件加 5分。 

 累計分數達 10分以後，以階段性折扣

給分。 

 教師自行分配作者群分數。 

 一 ISBN 僅申請認列一次為

限。 

 分數累積 1-10 分者，以所

得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累

積達 11-20 分者，以 50%給

分；分數累積達 21-30 分

者，以 25%給分，以此類推。 

教資中心 老師 教資中心 

(T3) 教師研習： 

評核指標 評量方式 說明 系統所屬單位 資料維護單位 檢核單位 

T3-1專業證照 

新取得或更新換發者，以證照載明核發日

期為基準。分數累積達 10 分以後，以階

段性折扣給分。【以教育部校務基本資料

分數累積 1-10分者，以所得

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累積

達 11-20分者，以 50%給分；

分數累積達 21-30 分者，以

人事室 老師 
各系所 

人事室 



 

評核指標 評量方式 說明 系統所屬單位 資料維護單位 檢核單位 

庫認列標準為基準】 

專業證照類型分為： 

1.政府機關所發 5 分，非政府機關所發 2

分。 

2.英語類教師取得全民英檢高級複試及格

(或相當)以上證照者，每張加 5分。 

3.非英語類教師取得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

及格(或相當)以上證照者，每張加 5分。 

4.非日語類教師取得 N2級及格(或相當)以

上證照者，每張加 5分。 

5.非韓語類教師取得 2 級及格(或相當)以

上證照者，每張加 3分。 

取得同一類同一等級以下之證照不予採

計。 

學校補助經費取得證照者，不予採計。 

認列期間內完成填報及上傳佐證者，方能

給分。 

25%給分，以此類推。 

T3-2 

教師專業社群 

校內教師專業社群，經「教師專業社群實

施辦法」審查後成立並擔任社群召集人，

出席率達 75%以上給分，社群召集人加 10

分。 

 召集人給 10分，其他成員依參加研習

給分。 

校外跨校教師專業社群，經申請單位審查

後成立，由教師擔任社群召集人，並於社

群執行結束後繳交成果報告或成果發表

證明給教資中心，可認列 10分。 

累計分數達 20 分以後，以階段性折扣給

分。 

分數累積 1-20分者，以所得

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累積

達 21-40分者，以 50%給分；

分數累積達 41-60 分者，以

25%給分，以此類推。 

教資中心 教資中心 教資中心 



 

評核指標 評量方式 說明 系統所屬單位 資料維護單位 檢核單位 

T3-3教學相關研習 

參加教學方法或專業領域之實務研習或研

討會。採分段累進計分： 

校內研習： 

分數累積 1-10分者，以所得

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累積

達 11-20分者，以 50%給分；

分數累積達 21-30 分者，以

25%給分，以此類推。 

校外研習： 

指非本校辦理之研習活動。 

分數累積 1-10分者，以所得

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累積

達 11-20分者，以 50%給分；

分數累積達 21-30 分者，以

25%給分，以此類推。 

   

校內研習：每小時加 1分，累計分數達 10

分以後，以階段性折扣給分。 

限定特定對象方能參加的活動不計分。 

【以登錄於活動系統為準】 

人事室 各單位 各單位 

校外研習：每小時加 1分，累計分數達 10

分以後，以階段性折扣給分。 

【以教育部校務基本資料庫認列標準為基

準】 教資中心 教資中心 教資中心 

(T4) 學生指導： 

評核指標 評量方式 說明 系統所屬單位 資料維護單位 檢核單位 

T4-1帶領學生海外學

習 

經校級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之海外學習

課程；每次加 5分。 

帶領學生進行海外交流、志工服務活動、

海外展演與比賽活動，以日為單位，每日

加 1分。 

【採計方式依計劃書之行程表規劃，不含

路程、采風等行程】【不得與 S3-5重複計

分】【若有多位老師共同指導，依教師人數

於每案件內平均分配】 

 累計分數達 10分以後，以階段性折扣

給分。 

分數累積 1-10分者，以所得

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累積

達 11-20分者，以 50%給分；

分數累積達 21-30 分者，以

25%給分，以此類推。 

國際處 各單位 國際處 

T4-2策略聯盟學生指

導 

指導策略聯盟學校學生專題製作並參加

專題競賽獲獎，獲得第一名加 3分、第二

名加 2分、第三名加 1分。 

 累計分數達 10分以後，以階段性折扣

給分。 

分數累積 1-10分者，以所得

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累積

達 11-20分者，以 50%給分；

分數累積達 21-30 分者，以

25%給分，以此類推。 

招生組 各系 各系 



 

評核指標 評量方式 說明 系統所屬單位 資料維護單位 檢核單位 

T4-3課業及證照輔導 

配合學校政策開設重點科目夜間課業輔

導及專業證照輔導課程，每小時加 0.5分

累計分數達 10 分以後，以階段性折扣給

分。 

分數累積 1-10分者，以所得

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累積

達 11-20分者，以 50%給分；

分數累積達 21-30 分者，以

25%給分，以此類推。 

課務組 

課務組 

各系(負責專業

證照課輔課程) 

課務組(經系院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T4-4指導學生科技部

計畫 

指導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老師

每案 10分。 

 累計分數達 10分以後，以階段性折扣

給分。 

分數累積 1-10分者，以所得

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累積

達 11-20分者，以 50%給分；

分數累積達 21-30 分者，以

25%給分，以此類推。 

研發處 研發處 各系 

(T5) 個人教學榮譽： 

評核指標 評量方式 說明 系統所屬單位 資料維護單位 檢核單位 

T5-1獲頒校外獎項與

榮譽獎項 

 個人獲中央政府機關，每件加 10分。 

 累計分數達 30分以後，以階段性折扣

給分。 

 因指導學生而獲獎者，不給分。 

 認列期間內完成填報及上傳佐證者，方

能給分。 

【以教育部校務基本資料庫認列標準為基

準】 

分數累積 1-30分者，以所得

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累積

達 31-50分者，以 50%給分；

分數累積達 51-70分者，以

25%給分，以此類推。 
人事室 老師 人事室 

(T6) 院系自訂項目：其他與院系教學品質提升或教學政策落實相關之教學評鑑項目，需與教學實質產出成果且具計畫性與持續性，並

有紀錄之事實或活動，由院系教評會訂定。 

評核指標 評量方式 說明 系統所屬單位 資料維護單位 檢核單位 

T6-1「系所暨中心組

長」主管評分 

 一般教師：依校級項目總分評比（優等

20分；甲等 15分；乙等 10分；丙等以

下 0分），經院／系加總分數後，由院／

系主管依院／系務協助狀況分配此總分

數。 

 協助系務發展教學相關工

作。 

 主管可分配總分數為所屬

系所/學科教師於全校排序

之等第依左列評量分數換

人事室 老師 
系級主管 

人事室 



 

 系所主管及全人中心組長之得分為其

可分配總分之平均數。 

 本項最高加分 30分。 

算而得，主管再依據所屬系

務發展教學相關工作規畫

進行配分。 

T6-2「學院暨中心主

任」主管評分 

 一般教師：依校級項目總分評比（優等

20分；甲等 15分；乙等 10分；丙等以

下 0分），經院／系加總分數後，由院／

系主管依院／系務協助狀況分配此總分

數。 

 學院及中心主管之得分為其可分配總

分之平均數。 

 本項最高加分 30分。 

 協助院務發展教學相關工

作。 

 主管可分配總分數為所屬

學院/中心教師於全校排序

之等第依左列評量分數換

算而得，主管再依據所屬系

務發展教學相關工作規畫

進行配分。 

人事室 老師 
院級主管 

人事室 

貳、輔導與服務評量： 

(S1) 基本項目：基本分數 20分，如有下列之異常狀況則予以加分或扣分。 

評核指標 評量方式 說明 系統所屬單位 資料維護單位 檢核單位 

S1-1出退勤情形 出退勤依聘約留校服務，有異常狀況或不符規定每次扣 5分。 

以 20分為基

本分數進行

加扣分 

人事室 人事室 人事室 

S1-2財產盤點 未按規定時程完成年度財產盤點扣 5分。 保管組 保管組 保管組 

S1-3政策研習 

1.未完成性平研習 2小時者，扣 2分。 

2.未完成職安研習每 3學年度達 3小時者，扣 2分。 

3.資安 

資通安全通識

教育訓練 

項次 

參加資通安全通識教育訓練 

3小時(含)以上 

無 有 

1.教育部社交工程 

開啟釣魚信件每

次扣 2分 

開啟釣魚信件每

次扣 1分 

開啟釣魚信件內

連結每次扣 10分 

開啟釣魚信件內

連結每次扣 5分 

人事室 各單位 各單位 



 

評核指標 評量方式 說明 系統所屬單位 資料維護單位 檢核單位 

2.遭 TACERT(臺灣學術網路危

機處理中心)教育機構資安通

報平台通報，經資訊安全暨個

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確認屬

實。 

每次扣 10分 每次扣 5分 

同一事件未於規

定期限內處理仍

被通報加扣 10分 

同一事件未於規

定期限內處理仍

被通報加扣 5分 

無發生上述 1、2項之社交工程

及資安事件 
不加分 加 5分 

【數據來源依教育部社交工程報表統計。】 

4.上述各項得採計校外相關研習時數。 

S1-4獎懲紀錄 
大功加 9分、小功加 3分、嘉獎加 1分，加分上限為 20分； 

大過扣 9分、小過扣 3分、申誡扣 1分，扣分上限為 20分。 
【其他評核指標項目已計分者，本項不計分】 

人事室 人事室 人事室 

(S2) 研習、人文與志工活動： 【以登錄於活動系統為準】 

評核指標 評量方式 說明 系統所屬單位 資料維護單位 檢核單位 

S2-1 輔導及行政研習 

 採累進計分：每小時加 0.5 分，累計分

數達 10分以後，以階段性折扣給分。 

 限定特定對象方能參加的活動不計分。 

分數累積 1-10分者，以所得

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累積

達 11-20分者，以 50%給分；

分數累積達 21-30 分者，以

25%給分，以此類推。 

人事室 各單位 各單位 

S2-2 人文、志工活動 

志工早會個人分享每次加 3分，同時段二

人以上分享者，每次加 1 分(選擇補休者

不計分)。 

慈濟人文與慈濟志工活動每 1小時 1分。

慈濟人文時數為人文室邀約之志工早

會、人事室邀約之慈濟基金會主辦營隊；

慈濟志工以本校活動系統邀約登錄者為

限，包含環保志工、發放、福田等(選擇

分數累積 1-30分者，以所得

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累積

達 31-60分者，以 50%給分；

分數累積達 61-90 分者，以

25%給分，以此類推。 
人事室 各單位 各單位 



 

補休者不計分)。 

一般人文與志工活動每 1小時 0.5分。 

累計分數達 30 分以後，以階段性折扣給

分。 

(S3) 學生服務與輔導： 

評核指標 評量方式 說明 系統所屬單位 資料維護單位 檢核單位 

S3-1 擔任導師 

 擔任導師且導師評量及格者每學期加 10

分，受輔導之導師每學期加 5分。 

 當學年度獲選為優良導師者加 10分。 

擔任導師且導師評量及格

者一學年加 20分。 

課指組 課指組 課指組 擔任導師且導師評量及格

並當學年度獲選為優良導

師者一學年加 30分。 

S3-2 社團指導老師 

擔任學生社團指導老師且出席次數符合規

定每學期加 5分，累計分數達 10分以後，

以階段性折扣給分。 

分數累積 1-10分者，以所得

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累積

達 11-20分者，以 50%給分；

分數累積達 21-30 分者，以

25%給分，以此類推。 

課指組 課指組 課指組 

S3-3 校隊指導老師 

擔任學生運動代表隊指導老師每學期加 5

分，累計分數達 10分以後，以階段性折扣

給分。 

分數累積 1-10分者，以所得

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累積

達 11-20分者，以 50%給分；

分數累積達 21-30 分者，以

25%給分，以此類推。 

體育學科 體育學科 體育學科 

S3-4 學生輔導 

用三級預防的方式，二級以上轉介學生諮

商暨生涯輔導中心後才加分，每案最高加

10分，累計分數達 10分以後，以階段性折

扣給分。 

分數累積 1-10分者，以所得

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累積

達 11-20分者，以 50%給分；

分數累積達 21-30 分者，以

25%給分，以此類推。 

學諮中心 學諮中心 學諮中心 



 

評核指標 評量方式 說明 系統所屬單位 資料維護單位 檢核單位 

S3-5 指導學生參加校

外競賽獲獎 

國際性競賽每項加 15 分；政府機關及學

會主辦之全國競賽每項加 10 分；區域性

(縣市)競賽每項加 5 分。第一名或特優

100%、第二名或優等 80%、第三名或佳作

60%、其他名次 40%依序給分。 

 累計分數達 15分以後，以階段性折扣

給分 

 【不得與 S3-6重複計分】 

分數累積 1-15分者，以所得

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累積

達 15-30分者，以 50%給分；

分數累積達 30-45分者，以

25%給分，以此類推。 

課指組 
各單位 

老師 

各單位 

課指組 

S3-6 指導學生參加校

內競賽獲獎 

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內競賽，獲得第一名

或特優加 3分、第二名或優等加 2分、第

三名或佳作加 1分。 

 累計分數達 10分以後，以階段性折扣

給分 

 【校內體育類競賽不納入計算】 

 【不得與 S3-5重複計分】 

分數累積 1-10分者，以所得

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累積

達 11-20分者，以 50%給分；

分數累積達 21-30 分者，以

25%給分，以此類推。 

課指組 
各單位 

老師 

各單位 

課指組 

(S4) 校內服務(1)： 

評核指標 評量方式 說明 系統所屬單位 資料維護單位 檢核單位 

S4-1兼任行政主管 

當學年兼任行政或教學單位主管職務。 

行政單位依其所轄組數，每組另加 1分。 

教學單位依其所轄所、系、(學)科數，每

所、系、(學)科數另加 1分。 

進修學院主管職務不計分。 

 一級主管 40 分+1*所轄組

數。 

 組長及功能性組長：30分。 

 護理系各教學專業小組組

長：10分。 

 副主管以八折給分。 

 同時兼二個主管以上者，較

低分者均折半計算。 

 未滿一學年者，以學期為基

數。 

人事室 人事室 人事室 

S4-2擔任校內會議選 擔任校內校、院級會議之教師代表或委員 例如：以十個會議為例子，第 秘書室 各單位 各單位 



 

評核指標 評量方式 說明 系統所屬單位 資料維護單位 檢核單位 

派代表 會委員。 

擔任內部稽核委員會及評議委員會主席。 

 第一個會議加 3 分，每加一個會議再

加 0.3 分，總分數乘以出席率計算給

分。 

 以每學期初安排之會議行事曆為採認

依據。 

一個會議加 3分，九個會議再

加 2.7分，所以共有 5.7分，

去乘上十個會議的總出席率。 

S4-3擔任實驗室負責

人 

負責教師必須完成實驗室安全研習基本時

數，並通過實驗室安全衛生檢查，每學期

依負責實驗室等級計算得分：一級加 6分，

二級加 4分，三級加 2分，累計分數達 10

分以後，以階段性折扣給分。 

分數累積 1-10分者，以所得

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累積

達 11-20分者，以 50%給分；

分數累積達 21-30 分者，以

25%給分，以此類推。 

環安組 環安組 環安組 

S4-4實習指導教師擔

任實習分梯小組

長及紀錄 

每學期一梯加 2 分，累計分數達 10 分以

後，以階段性折扣給分。 

分數累積 1-10分者，以所得

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累積

達 11-20分者，以 50%給分；

分數累積達 21-30 分者，以

25%給分，以此類推。 

護理實習組 護理實習組 護理系 

S4-5輔導新進教師 

協助輔導新進教師並完成輔導紀錄相關

表單，由教學單位及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

中心審查，輔導一位加 3分，累計分數達

3分以後，以階段性折扣給分。 

分數累積 1-3分者，以所得分

數之 100%給分；分數累積達

4-6分者，以 50%給分；分數

累積達 7-9 分者，以 25%給

分，以此類推。 

教資中心 教資中心 各系所 

S4-6擔任外縣市授課

教師 

每 1 學分加 2 分，按授課學分數比例計

算，累計分數達 10 分以後，以階段性折

扣給分。 

分數累積 1-10分者，以所得

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累積

達 11-20分者，以 50%給分；

分數累積達 21-30 分者，以

25%給分，以此類推。 

進修推廣部、護

理系 

進修推廣部、護

理系 

進修推廣部、護

理系 

S4-7實習指導教師更

換縣市帶實習 

每更換縣市帶實習每 1學分加 2分。  
護理系 護理系 護理系 

 

 



 

(S5) 校內服務(2)： 

評核指標 評量方式 說明 系統所屬單位 資料維護單位 檢核單位 

S5-1 協助招生宣導活

動 

參與海外招生宣導活動，每場次加 3分。 

參與國內招生宣導，花蓮縣內每次加 1

分；花蓮縣外每次加 2分。 

 累計分數達 15分以後，以階段性折扣

給分。 

分數累積 1-15分者，以所得

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累積

達 16-30分者，以 50%給分；

分數累積達 31-45 分者，以

25%給分，以此類推。 

招生組 招生組 招生組 

S5-2 協助提升本校能

見度之活動 

辦理與學校或系所特色推廣相關活動，且

主要對象為校外人士者，每次加 3分。 

慈濟志業體活動擔任分享者，每次加 2

分。 

辦理國際性活動(至少 3個國家參加)，每

次加 10 分基準分，每增加一個國家加 1

分；全國性活動(至少 3 個學校或機構參

加)，每次加 5 分，每增加一個學校或機

構加 0.5分。 

 若超過一人辦理活動，上述分數合計

為基準分，由主辦人依基準分之 2 倍

分數及業務協助內容分配給分。 

協助撰寫校級專案計畫，依核定執行經費

比例給分(執行經費/10萬)。協助修正校

級專案計畫，依核定執行經費比例給分

(執行經費/20萬)。 

校務評鑑報告撰寫，每案各單位最高 200

分；專業評鑑，每案各系最高 100分。由

系所依撰寫狀況進行分配。 

校務評鑑報告彙整，每案最高 100分；專

業評鑑，每案各系最高 40分。 

 累計分數達 30分以後，以階段性折扣

給分。 

國際性活動如：研討會、競

賽等，至少 3個國家參加。

(港、澳各算一個國家) 

全國性活動至少 3 個學校

或機構參加。 

分數累積 1-30 分者，以所

得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

累積達 31-60分者，以 50%

給分；分數累積達 61-90分

者，以 25%給分，以此類推。 

秘書室 各單位 
各單位最高主

管 

S5-3 協助提升校/院/

系務能見度之研

進行校務研究計畫分析且準時繳交成果報

告。【計畫提案及成果報告須經由校務發展

分數累積 1-15分者，以所得

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累積
校務研究組 校務研究組 校務研究組 



 

評核指標 評量方式 說明 系統所屬單位 資料維護單位 檢核單位 

究 委員會審核通過】每件最高 15分，並依計

畫參與人數進行分數之分配。 

達 16-30分者，以 50%給分；

分數累積達 31-60分者，以

25%給分，以此類推。 

(S6) 校外服務： 

評核指標 評量方式 說明 系統所屬單位 資料維護單位 檢核單位 

S6-1擔任校外公、民營

機關之專業服務

工作 

以政府機關或校外公民營機構專業服務

為主。【檢附聘書或公文（需含登記字號）】 

 擔任校外為任期制者，如：學會委員、

學術期刊聘任編輯委員、幹事、理監事、

召集人等，每項加 3分。【服務期間為計

分基準點，未達一學期者依比例給分】 

 擔任活動場次、案件、單元授課之校外

服務，如：講師、顧問、評審、論文口

試委員、學術期刊審查委員等，每項加

2分。 

 累計分數達 10分以後，以階段性折扣

給分。 

 認列期間內完成填報及上傳佐證者，

方能給分。 

【以教育部校務基本資料庫認列標準為基

準】 

分數累積 1-10分者，以所得

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累積

達 11-20分者，以 50%給分；

分數累積達 21-30 分者，以

25%給分，以此類推。 

人事室 老師 人事室 

 

 

 

 

 

 

 



 

(S7) 院系自訂項目： 

評核指標 評量方式 說明 系統所屬單位 資料維護單位 檢核單位 

S7-1 「系所暨中心組

長」主管評分 

 一般教師：依校級項目總分評比（優等

20分；甲等 15分；乙等 10分；丙等以

下 0分），經院／系加總分數後，由院

／系主管依院／系務協助狀況分配此

總分數。 

 系所主管及全人中心組長之得分為其

可分配總分之平均數。 

 本項最高加分 30分 

 協助系務發展輔導服務相

關工作 

 主管可分配總分數為所屬

系所/學科教師於全校排

序之等第依左列評量分數

換算而得，主管再依據所

屬系務發展教學相關工作

規畫進行配分。 

人事室 老師 
系級主管 

人事室 

S7-2 「學院暨中心主

任」主管評分 

 一般教師：依校級項目總分評比（優等

20分；甲等 15分；乙等 10分；丙等以

下 0分），經院／系加總分數後，由院

／系主管依院／系務協助狀況分配此

總分數。 

 學院及中心主管之得分為其可分配總

分之平均數。 

 本項最高加分 30分。 

 協助院務發展輔導服務相

關工作 

 主管可分配總分數為所屬

學院/中心教師於全校排

序之等第依左列評量分數

換算而得，主管再依據所

屬系務發展教學相關工作

規畫進行配分。 

人事室 老師 
院級主管 

人事室 

 

叁、學術暨實務評量：累計分數達 150分以後，以階段性折扣給分。分數累積 1-150分者，以所得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累積達 151-300

分者，以 50%給分；分數累積達 301-450分者，以 25%給分，以此類推。 

表一、期刊等級分數一覽表 (得分比例由作者群共同認定) 

級別 
院所系科教師暨 

全人教育中心自然學科 
全人教育中心體育學科 全人教育中心人文社會學科 每篇總分 

一級 SCIE 25%(含)、SSCI、AHCI SCIE前 25%(含)、SSCI、AHCI SCIE前 25%(含)、SSCI、AHCI、表演藝術類

個人於國家級(含)以上展演廳發表作品 

50分 



 

二級 SCIE 25%以後-50%(含) SCIE 25%以後-50%(含)、TSSCI、THCI、

國科會「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

暨核心期刊收錄」第一級 

SCIE 25%以後-50%(含)、TSSCI、THCI、國

科會「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

期刊收錄」第一級、表演藝術類個人於縣市

級展演廳發表作品 

40分 

三級 SCIE 50%以後、EI、SCOPUS SCIE 50%以後、EI、國科會「臺灣人文

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

第二級 

SCIE 50%以後、國科會「臺灣人文及社會科

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第二級、表演藝

術類教師指導本校藝術類團體獲得國際性以

上比賽優等獎項 

30分 

四級 ABI、MLAIB、TSSCI、THCI、慈

濟科技大學學報 

國科會「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

暨核心期刊收錄」第三級、慈濟科技大

學學報 

國科會「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

心期刊收錄」第三級、慈濟科技大學學報 

20分 

五級 中外文期刊資料庫收錄之刊物 中外文期刊資料庫收錄之刊物 中外文期刊資料庫收錄之刊物 10分 
※第一作者及通訊作者須先核配完分數且分數須高於其他作者，其餘分數依作者群序位自行核配，文中作者分數不可為 0 (分數 10分例外)，

校外作者群或學生亦需核配分數。 

※分數以整數計。 

※由校內排序第一順位教師協助分數鍵入。 

※每篇每位教師僅能核配一次分數(如：具通訊作者及第三作者身分，僅能擇一核配分數)。期刊論文若有標註 2位(含)以上貢獻度之相同作

者(含通訊作者)，核配分數須相同。 

※期刊實際發表才可認列，惟每篇限認列一次。 
 

表二、學術研討會論文分數一覽表 (得分由發表者一位得取) 

發表型式 

研討會類別 
口頭發表（須附佐證照片） 海報發表（須附佐證照片） 

地區性 5分 3分 

國際性 10分 6分 

※ 發表並上傳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成果報告後才可認列。 

 

 

表三、專書著作分數一覽表 (限初版，非教科書) (得分比例由作者群共同認定) 



 

級別 項目 每本總分 

一級 

 

升等通過之專書(代表著作)、獲科技部審查補助出版之

專書、科技部傑出獎論著或其他得獎專書 

70分 

二級 具審查制度之專書 40分 

三級 專書 30分 

※分數以整數計。 

※分數依作者群自行核配，校外作者群或學生亦需核配分數，書中作者分數不可為 0。 

※實際出版才可認列，惟每本書限認列一次。 

 

表四、各類型計畫案：校外計畫、產學案、投標案、委訓案、專案等分數一覽表(得分比例由計畫人群共同認定) 

各類型計畫案取得基本分 15分後，再依計畫金額(以萬元為單位)四捨五入取得最後總分。 

例：一件 30萬的計畫分數可以取得 45分。 

※分數依計畫人群自行核配，校外作者群或學生亦需核配分數，計畫人群分數不可為 0。  

※分數以整數計。 

※多年期計畫採年度/學年度分別認列。 

※各項計畫以計畫執行起始日期為認列基準。 

※校外計畫案若經費未進學校，計畫主持人、共同(協同)主持人的分數以每案基本分數折半認列。 

 

表五、專利分數一覽表 (得分比例由創作人群共同認定) 

專利類別 每案總分 

發明 50分 

新型技術報告等級六 25分 

設計 15分 

新型 10分 

※分數依創作人群自行核配，校外創作群或學生亦需核配分數，創作人群分數不可為 0。 

※一案最高 50分：如第一年送新型專利通過，得 10分，再送技術報告得 25分，技術報告仍依原新型創作人群進行配分。 

※取得智財局審查核准處分書通知即可認列，惟每案以認列一次為限。 

※專利權不屬學校，每案以專利權屬學校之分數折半認列。 



 

※分數以整數計。 

 

表六、授權技轉分數(得分比例由創作人群共同認定) 

簽約時，技術授權、專利技轉/授權基本分為 40 分，再依學校取得之授權技轉金額(萬元)的 20%取得最後總分；後續依學校取得之維護金、

利益衍生金等金額(萬元)的 20%取得最後總分。前期技轉(不含顧問諮詢/輔導/軟體開發)基本分為 5分，再依技術授權金(萬元)的 20%取得最

後總分。 

類別 每案基本分數 

技術授權 40分 

專利技轉/授權 40 分 

授權衍生之收入 5分 

前期技轉 5分 

※授權技轉分數由創作人或主持人(含協同)群自行核配，校外創作群或學生亦需核配分數，創作人群分數不可為 0。 
※分數計算至四捨五入到小數點第 1位。 
※簽約期為認列起始期。 
※相關之入帳收據。 
 
表七、衍生企業：成立衍生企業案，營業額 1萬元取得 1分，每案上限為 100分。 

※成立衍生企業分數由公司成員自行核配，分數計算至四捨五入到小數點第 1位。 
※以公司核淮設立日期生效日為認列起始期。 
※需上傳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資料。 
※需上傳公司前一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資料(若未滿一年，依最近一期營業申報書之資料) 
 

表八、校內學術暨實務研習：每小時加 1分，累計分數達 10分以後，以階段性折扣給分。 
※分數累積 1-10分者，以所得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累積達 11-20分，以 50%給分；分數累積 21-30分者，以 25%給分，以此類推。 
 
表九、學術倫理：上傳認列學年度之「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之研習通過證明」，當學年每人 6小時(含)，認列 3分為上限。 

※獎勵補助款填報基準以「每人 6小時」，非以加總時數計。 

 
註：上列表一到表九均需由教師登錄研發處「學術暨實務管理系統」，並經研發處各項業務同仁認列後，方得相關分數。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專案教師評核指標表(111學年度起適用) 
壹、教學評量： 

評核指標 評量方式 說明 系統所屬單位 資料維護單位 檢核單位 

T1-1 課程綱要與進度

表 

課程綱要與進度表未上網完成填寫、逾期

或遺漏者，每課程扣 2分。 

以 60分為基本分數進行扣分 

課務組 課務組 教務處 

T1-2按時授課 

課程應於規劃時間進行授課，並依規定進

行點名、調課、代課、補課、監考，若有

不符學校程序規定者，每次扣 3分。 

課務組 課務組 
各系所 

進修部 

T1-3學生成績轉入 逾期轉入學生成績者，每課程每次扣 2分。 註冊組 註冊組 教務處 

T1-4教學評量輔導 

教學評量評點小於 3.5(不含)之受輔導教

師，且未繳交課程改善計畫表者，每課程

每次扣 3分。 

教資中心 教資中心 各系所 

T1-5 期中、期末試題

與解答 

教師應依規定完成成績考核與評量。若因

個人因素，導致學生成績評定錯誤，於教

務會議提出「成績更改申請單」，每課程每

次扣 2分。 

註冊組 註冊組 教務處 

T1-6 其他教學異常事

件 

師生反映或有相關資料顯示以上列舉項目

之外的教學異常，並查證屬實，違者每次

最高扣 3分。 

課務組 課務組 課務組 

T2-1 數位學習平台輔

助教學 

凡使用數位學習平台(E-Learning)之教

材、討論區、測驗等任一項互動式功能且

課程狀態為開課，則採計該課程。 

運用平台之課程數/總開課數

(百分比)，80%(含)以上加 10

分；30%(含)-80%加 5分。 

教資中心 教資中心 教資中心 

T3-3教學相關研習 

校外研習：每小時加 1 分，累計分數達

10分以後，以階段性折扣給分。 

【以教育部校務基本資料庫認列標準為基

準】 

指非本校辦理之研習活動。 

分數累積 1-10分者，以所得

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累積

達 11-20分者，以 50%給分；

分數累積達 21-30 分者，以

25%給分，以此類推。 

教資中心 教資中心 教資中心 

 

 

 



 

貳、輔導與服務評量： 

評核指標 評量方式 說明 系統所屬單位 資料維護單位 檢核單位 

S1-1出退勤情形 
出退勤依聘約留校服務，有異常狀況或不符

規定每次扣 5分。 

以20分為基本分數進行扣分。 
人事室 人事室 人事室 

S3-5 指導學生參加校

外競賽獲獎 

國際性競賽每項加 15 分；政府機關及學

會主辦之全國競賽每項加 10 分；區域性

(縣市)競賽每項加 5 分。第一名或特優

100%、第二名或優等 80%、第三名或佳作

60%、其他名次 40%依序給分。 

 累計分數達 15分以後，以階段性折扣

給分 

 【不得與 S3-6重複計分】 

分數累積 1-15分者，以所得

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累積

達 15-30分者，以 50%給分；

分數累積達 30-45分者，以

25%給分，以此類推。 

課指組 
各單位 

老師 

各單位 

課指組 

S3-6 指導學生參加校

內競賽獲獎 

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內競賽，獲得第一名

或特優加 3分、第二名或優等加 2分、第

三名或佳作加 1分。 

 累計分數達 10分以後，以階段性折扣

給分 

 【校內體育類競賽不納入計算】 

 【不得與 S3-5重複計分】 

分數累積 1-10分者，以所得

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累積

達 11-20分者，以 50%給分；

分數累積達 21-30 分者，以

25%給分，以此類推。 

課指組 
各單位 

老師 

各單位 

課指組 

S5-1 協助招生宣導活

動 

參與海外招生宣導活動，每場次加 3分。 

參與國內招生宣導，花蓮縣內每次加 1

分；花蓮縣外每次加 2分。 

 累計分數達 15分以後，以階段性折扣

給分。 

分數累積 1-15分者，以所得

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累積

達 16-30分者，以 50%給分；

分數累積達 31-45 分者，以

25%給分，以此類推。 

招生組 招生組 招生組 

S5-2 協助提升本校能

見度之活動 

辦理與學校或系所特色推廣相關活動，且

主要對象為校外人士者，每次加 3分。 

慈濟志業體活動擔任分享者，每次加2分。 

辦理國際性活動(至少 3個國家參加)，每

次加 10 分基準分，每增加一個國家加 1

分；全國性活動(至少 3 個學校或機構參

加)，每次加 5 分，每增加一個學校或機

構加 0.5分。 

國際性活動如：研討會、競

賽等，至少 3個國家參加。

(港、澳各算一個國家) 

全國性活動至少 3 個學校

或機構參加。 

分數累積 1-30分者，以所

得分數之 100%給分；分數

累積達 31-60分者，以 50%

秘書室 各單位 
各單位最高主

管 



 

評核指標 評量方式 說明 系統所屬單位 資料維護單位 檢核單位 

 若超過一人辦理活動，上述分數合計

為基準分，由主辦人依基準分之 2 倍

分數及業務協助內容分配給分。 

協助撰寫校級專案計畫，依核定執行經費

比例給分(執行經費/10 萬)。協助修正校

級專案計畫，依核定執行經費比例給分

(執行經費/20萬)。 

校務評鑑報告撰寫，每案各單位最高 200

分；專業評鑑，每案各系最高 100分。由

系所依撰寫狀況進行分配。 

校務評鑑報告彙整，每案最高 100分；專

業評鑑，每案各系最高 40分。 

 累計分數達 30分以後，以階段性折扣

給分。 

給分；分數累積達 61-90

分者，以 25%給分，以此類

推。 

S7-3學科組長暨中心
主管評分 

˙協助學科及全人教育中心事務發展相關工
作。 
˙學科組長給分，中心主任複核。 

最高加10分限 

人事室 老師 

學科及中心

主管 

人事室 

 

 

 

 


